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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判教思想之研究－兼論與法藏判教之差異 
-兼論「在家眾可否研讀律藏」問題- 

 

釋正持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 

提要： 

法藏是華嚴宗三祖，其判教思想為五教十宗，澄觀雖未親承法藏之傳授，但

以維護和弘揚法藏之教義為己任，而被尊為華嚴宗四祖。本文主要闡述澄觀的判

教思想，主要分為三部分來說明。首先，澄觀對於古德的判教，不再如智顗、法

藏限定為十家，而是列舉了中土十五家，以及印度高僧二家。這十七家中，以天

台四教判解說最詳盡，以慧苑四教判受到嚴厲批判，對於法藏五教十宗則積極於

復興。中土十五家中，就形式與內容兩方面而言，其承襲慧苑遠比法藏為多。 

其次，介紹澄觀的判教思想，亦為五教十宗。澄觀雖以繼承法藏的學說自居，

但具體內容則稍有不同。澄觀對於五教的排列，是承襲法藏之說法，分別為小→

始→終→頓→圓之順序；在十宗中，法藏亦依於五教之順序，澄觀則依於四法界

之次第，其排列為小→始→頓→終→圓之順序，而把終、頓二教的次序對調，故

有所不同。最後，探討澄觀思想的三種特質，分別為：性相決判、禪教合一、同

別二教。這三個特質，是澄觀五教判思想中，異於法藏者，今獨立出來各別討論，

更能呈顯澄觀判教思想之特色。 

關鍵字： 

  五教十宗、法藏、澄觀、慧苑、性相決判、判教、禪教合一、同別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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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澄觀(738-839)為華嚴宗四祖，尊稱為清涼國師、華嚴疏主。他出生時，三祖

法藏(643-712)已圓寂二十六年，故他並沒有親承法藏之傳授，而且也未曾受教於

法藏的弟子。那為何他被尊為華嚴宗四祖，其原因何在？法藏的義理建構是立基

於六十卷《華嚴經》，自從八十卷《華嚴經》譯成流傳之後，他即致力於弘揚，

甚至於撰寫八十卷《華嚴經》的略疏，只可惜壯志未圓，只寫了四分之一，即告

圓寂。慧苑 (673-743)是法藏的上首弟子，深通經義，尤專精於《華嚴經》的研究。

法藏圓寂之後，慧苑接續完成註疏的工作，定名為《續華嚴略疏刊定記》(以下

簡稱《刊定記》)。只是《刊定記》失去了傳承法藏的本意，而樹立己見，故澄

觀才破斥慧苑為「背師異流」，而契圖恢復法藏的本意。1

此外，當時又有方山長者李通玄(635-730)，作《新華嚴經論》、《略釋新華

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等，也與智儼、法藏一系之說法不同，於華嚴宗中別樹一

幟。李通玄之判教，並不依於法藏之五教十宗，而是自立為十教十宗，但大體仍

不出法界圓融的義旨。因此維護法藏的華嚴正統，在當時是華嚴宗的一個重要課

題。澄觀為了發揚賢首法藏的華嚴正統，因而著作了《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以
下簡稱《華嚴經疏》)、《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以下簡稱《演義鈔》)，
予以反駁慧苑的邪說異議，以挽回宗風，因其以「扶持正宗」為宗旨，而契圖恢

復法藏的學說有功，而使得華嚴學再度成為顯學，故被尊稱為華嚴宗的第四代祖

師。故有學者指出，法藏對於五教十宗的判釋，有開創之功而無確立之實，真正

使華嚴宗的判教理論屹立不搖，而與天台宗五時八教雙峰並峙的，乃是澄觀。

慧苑之學說與華嚴宗

傳統說法最大的分歧處，即其判教說，將法藏之小、始、終、頓、圓之「五教」

說廢除，而另立頗具個人特色的四教判，將佛教教義概括在四教之中。於是，慧

苑的說法被正統的華嚴宗斥為異說。 

2

                                                 
1 參見坂本幸男著．釋慧嶽譯：《華嚴教學之研究－特以慧苑大師教判論為中心－》(台北：中華

佛教文獻編撰社，1971 年 9 月初版)，頁 2。  

 

2 參見韓煥忠：《華嚴判教論》(台北：空庭書苑有限公司，2008 年 12 月)，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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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敘古德 

天台宗智顗於《法華玄義》卷 10，歸納當時具有影響力的判教有十家，即

所謂「南三北七」，3以縱橫破斥十家之說，而來建立自己的判教學說；華嚴宗法

藏於《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以下簡稱《五教章》)卷 1、4《華嚴經探玄記》卷

1，5亦重視先前的判教主張，有系統的歸納取法十家，以作為龜鏡。6澄觀亦承

襲智顗、法藏的方式，融貫古德的各種判教以作為確立學說的依據。智顗對於南

北朝十家之判教，以縱橫難破方式為之；法藏則強調融攝諸家判教的一致性，以

體現華嚴宗判教的圓融、會通的品格；澄觀除了融貫諸家判教學說外，又具有考

量諸家判教、突出五教十宗殊勝性的意義。7

(一)主張「一音教」有二家：北魏菩提流支、姚秦鳩摩羅什。在中國方面，

菩提流支、鳩摩羅什等人以「一音教」作為判教之語，用以駁斥佛說法有三時、

五時之別。

此外，智顗、法藏對於古德的判教

皆列舉十家之說，到了慧苑、澄觀則突破了此藩離，而使用佛教的「增數法」，

不再限制為十家。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家，菩提流支主張大小並陳，謂佛一音同時說大、小二乘之教法，

則其一音應為「同時異說」義的一音。第二家

                                                 
3 智顗將南地三師與北地七師等十家做教判，稱為「南三北七」，此十家通用頓、漸、不定三種

教相。江南三家為：(一)虎丘山岌師之有相、無相、常住，稱為三時教。(二)宗愛、僧旻於無相

教之後、常住教之前，加了「同歸教」，稱為四時教。(三)定林寺之僧柔、慧次，及道場寺之慧

觀等，於無相教之後、同歸教之前，加了「褒貶抑揚教」，稱為五時教。江北七家為：(一)武都

山劉虬立人天、有相、無相、同歸、常住，稱為五時教。(二)菩提流支立半、滿字教，故稱半

滿二教。(三)光統(慧光)立因緣、假名、誑相、常宗，稱為四宗判教。(四)護身寺自軌將前四教，

加上《華嚴》的法界宗，稱為五宗教。(五)耆闍寺安凜立因緣、假名、誑相、常、真、圓宗，

稱為六宗教。(六)北地禪師立有相、無相大乘教，稱為二種大乘教。(七)北地禪師謂佛以一音說

法，眾生隨機緣不同而理解有異，稱為一音教。(參見《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 上，《大正藏》

冊 33，頁 801 上-中。) 

，鳩摩羅什主張圓音異解，謂佛以

一音演說平等教法，眾生各隨其理解而產生大、小乘之差異，則其一音應為「同

4 法藏略敘十家立教，以為龜鏡：(一)菩提流支的一音教。(二)護法師的漸、頓二教。(三)光統律

師的漸、頓、圓三教。(四)大衍法師的因緣、假名、不真、真實四教。(五)護身法師的因緣、

假名、不真、真實、法界五教。(六)耆闍法師的因緣、假名、不真、真、常、圓六教。(七)南
岳慧思、智顗所立的藏、通、別、圓四教。(八)江南慜法師的屈曲、平等二教。(九)光宅法雲

的三乘、一乘四教。(十)玄奘法師的轉法輪、照法輪、持法輪三教。(參見《五教章》卷 1，《大
正藏》冊 45，頁 480 中-481 上。) 

5 參見《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頁 110 下-111 中。 
6 法藏略敘十家立教，以為龜鏡：(一)菩提流支的一音教。(二)護法師的漸、頓二教。(三)光統律

師的漸、頓、圓三教。(四)大衍法師的因緣、假名、不真、真實四教。(五)護身法師的因緣、

假名、不真、真實、法界五教。(六)耆闍法師的因緣、假名、不真、真、常、圓六教。(七)南
岳慧思、智顗所立的藏、通、別、圓四教。(八)江南慜法師的屈曲、平等二教。(九)光宅法雲

的三乘、一乘四教。(十)玄奘法師的轉法輪、照法輪、持法輪三教。(參見《五教章》卷 1，《大
正藏》冊 45，頁 480 中-481 上。) 

7 參見韓煥忠：《華嚴判教論》，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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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異解」義的一音。8雖然二家對於佛陀的一音有不同的詮釋，但其主旨是一致

的，皆認為佛陀的教說具有統一性，表明佛法的本質不可分而為二。9

(二)主張二教判有四家：北涼曇牟讖半滿二教、隋淨影慧遠漸頓二教、唐初

印法師屈平二教、南齊隱士劉虬漸頓二教。

 

第一、二家，曇牟讖及隋之慧遠，皆

認為小乘聲聞藏為半字教，大乘菩薩藏為滿字教，故其二教即為大、小乘。第三

家，印法師以《涅槃經》為屈曲教，它是釋迦如來所說之經，指隨眾生的機性，

隨破執著之教；以《華嚴經》為平道教，它是毘盧遮那佛所說之經，指隨順法性，

自在說法之教。此二教間有四項差異：主異、處異、眾異、說異，以顯示平道教

之優越性。10第四家

(三)主張三教判有三家：南中諸師、後魏光統律師、隋末唐初吉藏法師。

，劉虬以《華嚴經》為頓教，其它經典為漸教。澄觀是推崇

《華嚴經》的教義為最圓滿、地位最高，故對印法師、劉虬這二家的判釋較有啟

發作用。 

第

一家，漸、頓、不定三教，指南中諸師在漸頓的基礎上，再加入明佛性常住之旨，

而不拘頓漸次第的《央掘》、《勝鬘》、《金光明》等經，判為偏方不定教。第

二家，漸、頓、圓三教，指慧光律師所提出。漸教，是對根機未熟的眾生，由淺

而深漸次說法；頓教，是對利根眾生，同時具說常與無常、空與不空之法；圓教，

是對「上達分階佛境」的眾生，說如來之無礙解脫、究竟果海、圓滿祕密等自在

法門，即說《華嚴經》之義理。11第三家

(四)主張四教判有四家：梁光宅法雲、陳隋智顗、唐初海東元曉、賢首弟子

宛公(靜法慧苑)。

，指吉藏所立的三轉法輪。根本法輪，

指《華嚴經》，此經乃佛成道最初所說；枝末法輪，指小乘諸經乃至方等、般若

等諸大乘經；攝末歸本法輪，指《法華經》，即會三乘而歸於一佛乘。澄觀雖同

意吉藏高推《華嚴經》，但責其何以將《般若經》放在「枝末法輪」，則不以為然。 

第一家，法雲根據《法華經》，以臨門三車為三乘權教，四衢

道中所授大白牛車為大乘實教，稱為四乘教。第二家

                                                 
8 澄觀所主張的「一音教」有二家：菩提流支、鳩摩羅什，乃是承襲慧苑的《刊定記》而來，可

參見《刊定記》卷 1，《卍新纂續藏經》冊 3，頁 577 中。 

，即天台智顗的化法四教。

三藏教，談因緣生滅四真諦理，其教義是「正化二乘，傍化菩薩」；通教，是三

乘人共稟共行的般若教法，談因緣即空，無生四真諦理，是摩訶衍的初門，其教

義是「正為菩薩，傍通二乘」；別教，獨為界外鈍根菩薩而說，不共於二乘人，

其談因緣假合的無量四聖諦理，其教義是「的化菩薩，不涉二乘」；圓教，具有

9 此部分為澄觀所加的案語，是慧苑《刊定記》所無。《華嚴經疏》卷 1：「上之二師，初則佛音

具異，後則異自在機，各得圓音一義。然並為教本，不分之意耳。」《大正藏》冊 35，頁 508
中。 

10 參見《華嚴經疏》卷 1，《大正藏》冊 35，頁 508 中。 
11 法藏於《五教章》卷 1，略舉古今判教學說共有十家，其中第三家即為光統律師的漸、頓、圓

三教，故首先提出這個說法的為法藏。此外，李通玄的《新華嚴經論》、慧苑的《刊定記》、

澄觀的《華嚴經疏》，皆論及慧光分判的漸、頓、圓三教，皆是承襲法藏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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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偏、圓滿、周備之意，其談不思議十二因緣、不思議二諦、無作四諦等來詮釋

事理不二的中道實相，其教義是「但化最上利根之人」。12 

第三家，即曉公四教。三乘別教，如四諦教、《緣起經》等，為三乘共學，

二乘人僅知人空之理，未明法空之理。三乘通教，如《般若經》、《深密經》等，

為三乘共學，三乘皆明人、法二空之理。一乘分教，如《瓔珞經》、《梵網經》等，

獨為菩薩所說，不共二乘人，未能顯現法之周遍圓融，故稱隨分教。一乘滿教，

如《華嚴經》等，所說具明法界之理，周遍圓融，故稱圓滿教。澄觀認為，此四

教與天台宗所立的藏、通、別、圓四教大致相同，所異者在於元曉合別教與圓教

為一，而另加一乘分教而已。13第四家

(五)主張五教判有二家：波頗三藏、賢首。

，即法藏弟子慧苑，依《寶性論》立迷真

異執教(相當於人天教)、真一分半教(相當於聲聞、辟支佛)、真一分滿教(相當於

初心菩薩)、真具分滿教(相當於如來藏)，把全部佛教教義概括在「四教」之中，

廢除了華嚴宗傳統的「五教」說，所以澄觀大力批駁此種判教主張。 

第一家，波頗三藏立五教：謂《阿

含》為四諦教、《般若》為無相教、《華嚴》為觀行教、《涅槃》為安樂教、《大集》

為守護教。澄觀認為，波頗判釋《華嚴經》為觀行教，乃是忽略了諸經皆有觀行，

如《華嚴》、《涅槃》皆有四聖諦品，所以「此釋名局」，將《華嚴經》立為觀行

教是有缺失的。第二家

以上分析了澄觀《華嚴經疏》所歸納的中土十五家古德的判教，就形式、內

容而言，可說是受到慧苑《刊定記》的影響較多，受到法藏《五教章》、《探玄記》

的影響反而較少。

，賢首法藏立五教：謂《阿含》為小乘教、《般若》為大

乘始教、《楞伽》為大乘終教、《維摩》為頓教、《華嚴》為圓教，這也是澄觀所

要極力恢復的判教學說。 

14茲說明如下：就形式而言，慧苑的《刊定記》於其三門中的

初門「敘異說」一門中，15對於敘述十九家時，分類而整理為：一音教門、二種

教門、三種教、四種教門、五種教門、六種教門，而加以述說。而澄觀於《華嚴

經疏》的「今古違順」一門中，16

                                                 
12 參見《華嚴經疏》卷 1，《大正藏》冊 35，頁 509 下。 

列述十五家，則分類為：一音教、二種教、三

種教、四教、五教，皆是以「教門」為單位，依數字一二三四五的順序，由小至

大依次遞增。法藏的《五教章》「古今立教」、《探玄記》的「敘古說」則有所不

同，是以「每一家」為單位，而不是以「教門」為單位。此外，就內容而言，可

看出澄觀列敘古德的十五家，承襲慧苑的部分較多，茲以表格說明如下： 

13 參見《華嚴經疏》卷 1，《大正藏》冊 35，頁 510 上。 
14 參見坂本幸男著．釋慧嶽譯：《華嚴教學之研究－特以慧苑大師教判論為中心－》，頁 147。 
15 《刊定記》卷 1：「立教差別中三：一、敘異說；二、辨順違；三、顯正義。」《卍新纂續藏經》

冊 3，頁 577 中。  
16 《華嚴經疏》卷 1：「今乘理教之力，略啟四門：一、大意合離；二、今古違順；三、分宗立

教；四、總相會通。」《大正藏》冊 35，頁 50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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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 慧苑 澄觀 

《五教章》 《探玄記》 《刊定記》 《華嚴經疏》 

一音教 17 一 音 教 ( 流

支，同音異解) 
(流

支，同音異解) 
一音教 

流支，同時異說 
一音教 

流支，同時異說 

羅什，同音異解 羅什，同音異解 

漸頓二教 
(護) 

漸頓二教 
(真諦) 二種教 

劉虬 

二種教 

劉虬 

誕 淨影慧遠 

曇牟讖 
(淨影慧遠) 曇牟讖 

印 印 

漸頓圓三教 
(光統) 

漸頓圓三教 
(光統) 三種教 

光統 

三種教 

光統 

玄奘 南中諸師 

吉藏 吉藏 

真諦  

四宗教(大衍) 四宗教(大衍) 四種教 

大衍 

四種教 

慧苑 

智顗 智顗 

法雲 法雲 

元曉 元曉 

笈多  

五種教 
(護身) 五宗教(護身) 五種教 

波頗 
五種教 

波頗 

法藏 法藏 

護身  

六宗教(耆闍) 四教(元曉) 六種教 耆闍  

四種教(智顗) 四教(智顗)    

二教(敏)18 二教(印、敏)     

四乘教(法雲) 四乘教(法雲)    

三種教(玄奘) 三種教(吉藏)    

                                                 
17 法藏的一音教只有一家，是菩提流支的主張，為「同音異解」義的一音，故與慧苑、澄觀著作

中，菩提流支的一音為「同時異說」不同。《五教章》卷 1：「一、依菩提流支，依《維摩經》

等，立一音教。謂一切聖教皆是一音、一味、一雨等霔，但以眾生根行不同，隨機異解，遂

有多種。如克其本，唯是如來一圓音教。故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等是也。」

《大正藏》冊 45，頁 480 中。 
18 《五教章》的二教，是指屈曲教、平道教，與《探玄記》相同。雖然《五教章》只舉敏法師，

又省略四異，但視為與《探玄記》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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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表格可看出，法藏於《五教章》、《探玄記》二部著作中，對於古德判教

的分類就有所不同。澄觀對於古德判教之分類與《五教章》相同者，有四家：光

統、智顗、敏、法雲；與《探玄記》相同者，則有六家：光統、元曉、智顗、印．

敏、法雲、吉藏；與《刊定記》相同者，則有十二家(十三家)：19流支、羅什、

劉虬、曇牟讖(淨影慧遠)、印、光統、吉藏、智顗、法雲、元曉、波頗、法藏。

由此可知，對於古德的判教，就形式、內容而言，澄觀承襲慧苑遠比法藏為多。

故澄觀於其《華嚴經疏》中，承襲《刊定記》的地方亦不少，由此，《刊定記》

對於華嚴學術界的功績，是不可否認的。20

澄觀接著又探討印度高僧傳來的中觀、唯識兩家的三時判教。智光為性宗(中
觀派)、戒賢為相宗(唯識派)的二大論師，兩人同時並化於印度的那爛陀寺，亦各

立三時教判，互相抗衡。法藏認為二宗在教義上有交互會通之處，因而提倡「性

相融會」。法藏在《華嚴經探玄記》中，評論戒賢、智光之判教論，就「攝機寬

狹」與「言教具闕」而言，戒賢所判較為合理；但就「益物大小」與「顯理淺深」

而言，智光所判亦有其理，故二教皆為了義。

 

21此外，在華嚴十宗之判釋中，則

以法相宗所立八宗中之第八「應理圓實宗」應改稱為「真德不空宗」，且將之提

升至「終教位」。22

澄觀對於性相二宗的態度，則與法藏相反，採取「性相決判」，他認為性、

相二宗在教義上有優劣之別，而明確加以抉擇判斷。澄觀提倡此學說，有二種原

因︰第一、為當時玄奘、慈恩一派勢力已日漸衰落，法相宗無復昔日盛況，故不

須如法藏對法相宗採取寬容的態度。第二、由於荊溪湛然的出現，天台宗勢力逐

漸擴大，為抵擋其勢力，故主張「性相決判」，以建立其學說。 

以上所述，皆為法藏所探討性相融會之特色。 

三、五教十宗 

澄觀在「列敘古德」一節中，羅列了中土十五家及印度高僧二家的判教思想，

其中解說最詳盡的是天台的藏、通、別、圓四教判釋，最為嚴厲批判的當推慧苑

的四教判釋，極力恢復的是賢首法藏的五教十宗。其原因何在呢？茲說明如下：

澄觀曾從學於天台宗中興之祖荊溪湛然，學習天台止觀及《法華》、《維摩》等經

疏，故他精熟於天台宗的教義，對於四教之判釋，均能鉅細靡遺的說明。慧苑是

法藏的弟子，於法藏圓寂之後，接續其註疏的工作，並將法藏未著述的部分予以

完成，定名為《刊定記》。只是《刊定記》將法藏的「五教」廢除，另立個人特

                                                 
19 澄觀將曇牟讖、淨影慧遠分為二家，慧苑則合為一家。 
20 參見坂本幸男著．釋慧嶽譯：《華嚴教學之研究－特以慧苑大師教判論為中心－》，頁 3。 
21 參見《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頁 112 中。 
22 參見《五教章》卷 1，《大正藏》冊 45，頁 48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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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四教判；又將智儼、法藏兩代相承之十玄緣起說，改為十種德相和十種業用

等兩重十玄說，故後來正統的華嚴宗人都以他為異系。澄觀為了挽回宗風，故他

著作了《華嚴經疏》、《演義鈔》予以反駁慧苑的邪說異議，而契圖恢復法藏五教

十宗的本意，發揚傳統的華嚴正統。這十七家判教中，本文將其重心放在賢首宗

的判教，亦即五教十宗。茲將澄觀對於五教的觀點說明如下： 

(一)五教 

澄觀認為，法藏所立的五教，大致同於天台的化法四教，只是加了頓教而已，

於《華嚴經疏》云：「教類有五，即賢首所立，廣有別章，大同天台，但加頓教，

今先用之，後總會通，有不安者，頗為改易。言五教者：一、小乘教；二、大乘

始教；三、終教；四、頓教；五、圓教。」23

1.小乘教 

澄觀的判教思想，乃是在批判慧苑

的四教基礎上提出，以繼承法藏的學說自居，故其所立的五教，仍承襲法藏的五

教說，但具體內容則有所不同，茲分述如下： 

小乘教，即天台化法四教的「三藏教」。三藏教可有小乘三藏及大乘三藏之

分，此處的三藏教被判為小乘，而專指「聲聞教法」，24則有人提出質疑。因此

華嚴宗不用三藏之名的原因，「以見天台立名招難，故改名小乘，所攝法門，不

異於彼，故指同也。」25

2.始教 

天台宗的三藏教，與華嚴宗的小乘教，雖然名稱不同，

但所攝法門無異。小乘俱舍宗於一切法概括為七十五種，又稱小乘七十五法。小

乘是就教法說，此教隨機施設緣故，只說人空，不明法空，雖然有的部派也說法

空，但都不明顯，只依六識三毒建立染污清淨的根本，未達廣大的境界，區別菩

薩乘，叫作小乘。 

始教，是對從小乘始入大乘，根機未熟的眾生所說的教法，它是進入大乘的

初門，又稱大乘始教。又因此教有成佛、未成佛之分，又稱分教。法藏又將始教

分為空始教、相始教。空始教是指《般若》等經，《中》、《百》、《十二門》等論；

相始教是指《解深密》等經，《瑜伽》、《唯識》等論。大乘始教，是以《解深密

經》第二時教、第三時教，屬定性二乘，俱不成佛，今合而為一教。26

                                                 
23 參見《華嚴經疏》卷 2，《大正藏》冊 35，頁 512 中。 

在大乘始

教中，主要廣說法相，而少說法性，縱說法性，也攝在法相之列。法藏對此二宗，

24 參見釋正持：《天台化法四教之研究──以智顗、智旭的論述為主》（圓光佛學研究所畢業論

文，2006 年 6 月），頁 16-17。 
25 《演義鈔》卷 8，《大正藏》冊 36，頁 61 中。 
26 參見《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頁 11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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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性相融會說，而澄觀則提出性相決判說。法藏對空、相二種始教，並無軒輊

之分；澄觀則以空為勝，以相為劣，而由空入終教。澄觀對性相的決判，以十種

差異來說明，論列始終二教之淺深勝劣。 

3.終教 

在始教中，尚未完整表達大乘佛教的真理，只名為初教。到了終教，強調定

性二乘及一闡提皆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理，是大乘終極的教門，又稱大乘終

教。又所說契合實理，又名實教。此教所依據的經典為《楞伽》、《如來藏》、《涅

槃》、《密嚴》、《勝鬘》等經，《起信》、《寶性》、《法界無差別》等論所說之真如

隨緣法門。在大乘終教中，主要廣談法性，而少說差別法相，所說法相亦會歸於

法性。始教與終教，皆依一定的修行階位漸次修成，故總稱漸教。大乘終教，主

要宣說一切眾生皆能成佛，所以澄觀又將此教稱為法性宗。對於大乘終教，澄觀

也是以性相二宗之比較來說明。 

4.頓教 

頓教，又稱一乘頓教，其經典為《維摩》、《思益》、《圓覺》等經。頓教是指

頓修頓悟的法門，具體說包括二層含意：「一是絕言顯理，不用語言文字表達，

直指理性本體；二是解行頓成、不立階位，因妄念不起即是佛果，故無需漸次修

成。」27此教異於始、終二教之漸次修成，亦不同於圓教之圓融具德，故立名為

「頓」。此教不說法相，唯辨真性，無八識、二無我的差別，亦無五法、三自性

的葛藤，如維摩之默然不二說。近代學者唐君毅曾對頓教做詮釋：「然要之，皆

以印度之大乘般若唯識法相及《大乘起信論》之上，尚須歷一頓教，方抵於一最

高之圓教。……其位頓教於大乘終教之後，以通圓教，則由其特有取於頓教之絕

言會旨之故。此即更開後之華嚴宗與禪宗相接之機。」28

                                                 
27 方立天：《法藏》(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 7 月)，頁 57。  

澄觀所處的時代，南北

禪法正蓬勃發展，故他將禪宗歸為頓教，而使得華嚴宗與禪宗互相融通，開了禪

教合一之先河。 

28 唐君毅：〈華嚴宗之判教論〉，收錄於《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34，(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8 年元月出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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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圓教 

圓教，又稱一乘圓教，亦即圓融無礙的教門。澄觀根據《華嚴經探玄記》云：

「圓教者，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是故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

依普賢法界帝網重重主伴具足，故名圓教，如此經等說。」29

(二)十宗 

圓教說性海圓融，

隨緣起成無盡法界，彼此無礙，相即相入，如因陀羅網，重重無際，微細相容，

主伴無盡。於中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十信滿心即成正覺，故稱為圓，

指《華嚴經》所說。 

五教是依所詮法義之淺深，將佛陀一代所說教相分為五類。十宗則是依佛陀

所說之義理區別為十種。雖說澄觀的五教十宗是承襲法藏而來，但其結構稍有調

整與變動，即前六宗與第十宗不變(第十宗更改一字)，第七、八、九宗則有所改

變。澄觀將法藏十宗判的第七「一切皆空宗」改為「三性空有宗」，第八「真德

不空宗」改為「真空絕相宗」，第九「相想俱絕宗」改為「空有無礙宗」。茲說明

如下： 

1.我法俱有宗，是指小乘犢子部、法上部、賢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等部

派所立教義。犢子部將一切法分為三聚(有為聚、無為聚、非二聚－我)以及五法

藏(過去、現在、未來、無為、不可說藏－我)。此宗主張我與法俱為實有，亦即

主體的我與客體的事物都是真實存在的。主體我是非有為非無為，故謂之不可

說。澄觀認為這一宗的主張是錯誤的，諸部論師予以排斥，呼為附佛法之外道。30

2.法有我無宗，是指小乘中說一切有部、雪山部、多聞部、薩婆多部、化地

部末計等部派所立教義。此宗主張諸法是實有的，主觀的我是空無的，亦即三世

實有，法體恒有，但無主觀之我存在。此宗雖立一切法是實有，但不立我，以無

我故異於外道。又於有為法中，建立正因緣以破斥外道之邪因緣。澄觀對此宗之

闡釋，不僅廣引諸小乘經論，甚至還涉獵到儒道二教的判釋，由此可見其學識之

廣博。 

 

3.法無去來宗，是指小乘中大眾部、雪山轉部、雞胤部、制多山部、西山住

部、北山住部、法藏部、飲光部等部派所立教義。此宗主張在三世中，過去及未

來之諸法體用俱無，只有現在諸有為法及無為法具有實體；就是現在有體，過去、

未來無體。強調唯於現前諸法上立因果，不許過去為因，未來為果。這和說一切

有部等說三世實有、法體恒有不同。 

                                                 
29 《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頁 115 下。  
30 參見《華嚴經疏》卷 3，《大正藏》冊 35，頁 521 上。 



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 頁 49-72（西元 2011 年），台北市華嚴蓮社 
Collec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sis Relating to Buddhism 
Taipei Hua-yen Lotus Society0000-0000（暫未申請） 
 

- 59 - 

4.現通假實宗，是指小乘中說假部、《成實論》及其他經部等所立教義。此

宗主張過去、未來均無實體，而且現在諸有為法中，也有假有實。五蘊為實體，

十二處、十八界均非真實存在。故現有一切事象，視不同情況，假實不定，故稱

「現通假實」。 

5.俗妄真實宗，是指小乘中說出世部所立教義。此宗主張世俗之法皆假，以

虛妄故；出世之法皆實，非虛妄故。澄觀對此宗的評價為：「少似《中論》，一半

向前。」31此宗的世俗是妄，少似《中論．觀四諦品》的「眾因緣生法」；出世

是真，少似「我說即是無」，只運用〈觀世諦品〉一偈之前半部分，故稱一半。

澄觀所說的「少似」，有少分通於大乘，破相始教之義。32故澄觀認為俗妄真實

宗，是破小乘通大乘，聯通大小乘佛教之中間環節。33

6.諸法但名宗，是指小乘中一說部等所立教義。此宗主張一切世間及出世間

諸法，只有假名，並無實體。無實體，是指一切皆空，此處的空，是指小乘的析

空觀，與後來大乘的體空觀不同。澄觀對此宗的評價為：「一切我法，亦如《中

論》。」

 

34第五宗只有世間法是空，第六宗則是世間法、出世間法皆空。澄觀以

第五宗、第六宗皆為「分通大乘」，但法藏則是到了第六宗「此通初教之始」，35

才有分通大乘，這是兩者的最大區別。36

7.三性空有宗，是指大乘法師所立教義。此宗主張遍計所執性一種是空，而

依他起性、圓成實性二種是有，即法相唯識宗之學說，相當於五教中大乘始教之

「相始教」。此宗主張「勝義真實故不無，世俗因果不失故是有」，即是勝義諦、

世俗諦皆是實有的，故此宗亦名「二諦俱有宗」。

 

37

8.真空絕相宗，是指大乘法師所立殊勝教義。此宗在法藏十宗中，列於第七

位，名為「一切皆空宗」，相當於五教中大乘始教之「空始教」，也就是無相大乘，

但澄觀將其攝於頓教位。此宗強調「心境兩亡，直顯體故」，主張「勝義離相故

非有，世俗緣生如幻故是無」，

 

38

                                                 
31 《演義鈔》卷 14，《大正藏》冊 36，頁 107 中。 

即二諦皆非實生實滅，故以遮詮的方式來顯示

雙非，亦即世俗諦是幻有，勝義諦是幻有即空，又稱為「二諦雙絕宗」，即《般

若經》、三論宗之學說。 

32 參見《華嚴懸談會玄記》卷 37，《卍新纂續藏經》冊 8，頁 372 上-中。 
33 參見韓煥忠：《華嚴判教論》，頁 138。 
34 《演義鈔》卷 14，《大正藏》冊 36，頁 107 中。 
35 《五教章》卷 1，《大正藏》冊 45，頁 482 上。  
36 參見英武：《華嚴宗簡說》(成都：巴蜀書社，2004 年 9 月)，頁 60。 
37 《華嚴經疏》卷 3，《大正藏》冊 35，頁 521 下。 
38 《華嚴經疏》卷 3，《大正藏》冊 35，頁 52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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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空有無礙宗。此宗在法藏十宗中，列於第八位，名為「真德不空宗」，相

當於五教中大乘終教。此宗主張「互融雙絕而不礙兩存，真如隨緣具恒沙德故」，39

互亦即說空是即有之空，談有是即空之有，二 交徹，圓融無礙，其原因是一切迷

妄染淨諸法皆從真如緣起，具足如來藏無量之性功德。又因此宗真不礙俗，俗不

礙真，又稱「二諦無礙宗」。 

10.圓融具德宗。此宗在法藏十宗中，列於第十位，名為「圓明具德宗」，相

當於五教中一乘圓教，主張「事事無礙，主伴具足，無盡自在」之境界，即《華

嚴經》之學說。此宗真即俗，而真空重重無際；俗即真，而俗有歷歷不窮，又名

「二諦無盡宗」。40

上述十宗中的前四宗是屬小乘教，五、六宗雖也屬小乘教，但又分通大乘，

是聯通大小乘之思想，後四宗皆屬大乘教。又第七宗為法相宗，屬五教中之大乘 
始教；第八宗為無相宗，屬五教中之大乘頓教；第九、十宗為法性宗，第九宗屬

五教中之大乘終教，第十宗屬大乘圓教。這十宗中，「後後深於前前」，其義理層

次是有次第的由淺入深。

 

41

根據日本凝然之《五教章通路記》卷 16 之記載，法藏之十宗係依準五教之

順序，澄觀之十宗則依準四法界之次第，故造成二位祖師論點之歧異。由於澄觀

之十宗是依於四法界之次第，乃以始教為事相之立場，將頓教放在始終二教中

間，而終圓二教乃是站在理性的立場。

  

42

                                                 
39 《華嚴經疏》卷 3，《大正藏》冊 35，頁 521 下。 

亦即，小乘教與相始教是事法界；空始

教與頓教是理法界；終教是理事無礙法界；圓教是事事無礙法界。  

40 《賢首五教儀》卷 4，《卍新纂續藏經》冊 58，頁 660 上。 
41 《華嚴經疏》卷 3，《大正藏》冊 35，頁 521 下。 
42 參見李世傑：《華嚴哲學要義》(台北：佛教出版社，1990 年 5 月)，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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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法藏與澄觀的五教十宗，列出圖表互相對照，更能看出其中之差異： 

法藏 澄觀 
十宗 五教  十宗 五教 四法界 
我法俱有宗 

小乘教 

我法俱有宗 

小乘教 

事法界 

法有我無宗 法有我無宗 
法無去來宗 法無去來宗 
現通假實宗 現通假實宗 
俗妄真實宗 俗妄真實宗 

小乘教 分通大乘 
諸法但名宗 小乘教 分通大乘 諸法但名宗 
一切皆空宗 始教 三性空有宗 始教 
真德不空宗 終教 真空絕相宗 頓教 理法界 
相想俱絕宗 頓教 空有無礙宗 終教 理事無礙法界 
圓明具德宗 圓教 圓融具德宗 圓教 事事無礙法界 

四、思想的特質 

澄觀的五教判思想中，有三項異於法藏，今獨立出來各別探討，更能看出其

思想之特質：一、性相決判；二、禪教合一；三、同別二教。今將分述如下： 

(一) 性相決判 

法藏出生時，當時的唯識學受到朝廷的庇護而興盛一時，故他將唯識學攝取

於自己的哲學體系中，如將唯識三性說用於真妄交徹的理論，並將五重唯識觀用

於他的十重唯識觀，以組織其觀心體系，故他對於唯識學，是採取「性相融會」

的立場。43

根據《華嚴經疏》記載，澄觀提出性相二宗有十種差異：一、一乘三乘別；

二、一性五性別；三、唯心真妄別；四、真如隨緣凝然別；五、三性空有即離別；

六、生佛不增不減別；七、二諦空有即離別；八、四相一時前後別；九、能所斷

證即離別；十、佛身無為有為別。

到了澄觀活躍的時代，法相宗已日漸衰退，繼之而起的是禪宗與天台

宗，他主張「法性宗」的優越地位，而採取「性相決判」的立場，來對付唯識思

想。 

44

1.一乘三乘別。澄觀對於「一乘三乘別」，並沒有特別條列予以說明。《演義

鈔》云：「但明五性，則有三乘。」

茲分述如下： 

45

                                                 
43 參見李世傑：《華嚴哲學要義》，頁 157。 

是指五種性的教法，只有三乘。法相宗主

張眾生在種性上有五種差別，故而施設不同的教法，其教法亦不出三乘：聲聞乘、

44 參見《華嚴經疏》卷 2，《大正藏》冊 35，頁 511 上。 
45 《演義鈔》卷 9，《大正藏》冊 36，頁 6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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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覺乘、菩薩乘。46

2.一性五性別。法相宗提出，眾生具有二種性：本性住種性、習所成種性。

本性住，即無始以來，法爾自存之種性，亦即天稟之性；習所成，即後天修得之

種性，亦即以薰習、修善等所成之性。關於佛種性差別的問題，眾生具有聲聞種

性、獨覺種性、如來種性、不定種性、無種性等差異。

法性宗認為引導一切眾生悉能成佛的一乘教法，是真實教法；

引導眾生出離三界的三乘教法，則是方便教法。法相宗的三乘教法，勝於小乘教

的聲聞、緣覺二乘，劣於終教的一乘。 

47

3.唯心真妄別。就心法而言，始教勝於小乘教，劣於終教。小乘教的心法，

說眼、耳、鼻、舌、身、意六識；法相宗的心法有八識，於六識外，又增加了「末

那識、阿賴耶識」二識；法性宗的心法也有八識，以阿賴耶識為所依的心識，《起

信論》主張「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是非一非異的關係，是生滅與不生不滅二

者和合。法相宗的八識是生滅法，這是其劣於終教之處。小乘教以三毒六識為因； 
法相宗以阿賴耶識為生滅識，建立生死及涅槃之因；終教以不生滅真如與生滅阿

賴耶識和合為因，包括清淨的涅槃，與染污的生死，故三者不同。

法相宗認為五種性中，

定性二乘、一闡提不能成佛；法性宗則主張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所以，

法相宗只承認如來種性、不定種性的部分眾生，能夠成佛；與小乘教一切眾生皆

無佛性相比，是擴大成佛的範圍；但與終教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相比，則還是有局

限。 

48

4.真如隨緣凝然別。法相宗只主張真如具有「不變」義，即一切現象皆從阿

賴耶識所生，故真如為無變化、無作用之無為法，不因薰習而生諸法，故說「真

如凝然，不作諸法」。法相宗第八識稱為「異熟識」，是前生善惡業熏習而成的業

種子，為阿賴耶識之果相。第八識為恆相續的總報之果體，而前六識是從異熟識

生起，所以說法相宗的八識是由業惑而生起的。以法相宗的立場，真如是不變不

動的，諸法藉種子熏變之用而顯現，諸法之體(真如)與相並不相同。法性宗主張，

真如具有不變、隨緣二義。「不變」義，是指真如之理體寂然不動；「隨緣」義，

能隨染淨之緣，顯現森羅萬象之作用。就《起信論》之法門而言，不變即心真如

門，隨緣即心生滅門，即將眾生之心，自一心之兩面來彰顯其相成之二義。 

  

                                                 
46 對於聲聞、緣覺種性的眾生，施以二乘教法；對於如來種性的眾生，施以菩薩乘教法；對於

不定種性的眾生，施以三乘不定教法；對於無種性之眾生，則無所施設。故雖有五種性的眾

生，其教法只有三種。 
47 參見《演義鈔》卷 9，《大正藏》冊 36，頁 63 上。 
48 參見《演義鈔》卷 9，《大正藏》冊 36，頁 6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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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性空有即離別。法相宗之三性為：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

遍計所執性，是指眾生虛妄顛倒，遍計諸法而執為實有，由此可知諸法是空無自

性；而依他起、圓成實二性則為有。在三性之中，前一為空，後二為有，空有相

離而不相即。法性宗以遍計性相是依他起，依他是因緣所生之法，緣生諸法空無

自性，無性故空，空即圓成實性，故三性皆是空，是一而不是異，相即而不相離。49

6.生佛不增不減別。法相宗與法性宗皆主張眾生界與佛界不增不減，但兩者

的意義有所不同。法相宗的「生佛不增不減」，是指五種性的眾生中，無種性的

眾生永不成佛，故而佛界不增，眾生界不減。法性宗認為眾生之佛性與佛平等無

異，即使一切眾生一時成佛，眾生界也不因此減少，佛界也不因此增加，因為法

性平等，在凡不減，在聖不增。 

 

7.二諦空有即離別。法相宗立「四種勝義諦」，世間勝義、道理勝義、證得

勝義、勝義勝義；以及「四種世俗諦」，世間世俗、道理世俗、證得世俗、勝義

世俗等，合稱「四真四俗」。此四真四俗相對，而成四重二諦。四重二諦中的第

一重局限於世俗諦，最後一重局限於勝義限，中間各諦，與前相比為勝義諦，與

後相比為世俗諦，四重二諦一一差別，故不相即。法相宗於世俗諦中，以因滅說

不常，以果生說不斷。50法性宗主張「二諦相即、真俗不二」，亦即自諦理而言，

有真俗二諦之別；但若以真實智慧觀照之，則二諦不二之理昭然自現。空是真諦，

是即有之空；有是俗諦，是即空之有。法性宗則在真俗二諦互融中，說明非斷非

常，非一非異，即是中道。51

8.四相一時前後別。四相，指顯示諸法生滅變遷之生、住、異、滅等四相。

法相宗以本無今有，故稱有位為「生」；暫停於生位，即稱「住」；住位前後之變

異，即稱「異」；以暫有還無，故稱為「滅」。其中，生、住、異三者為「有」，

同屬現在；滅為「無」，則屬過去。又無論剎那或一期，皆以前三相為現在，滅

相為過去。

 

52

9.能所斷證即離別。法相宗之「緣境」，以根本智緣真諦境，後得智緣俗諦

境，主張了知俗諦之事是由於證悟真諦之理，此即「義說雙觀」。但此二智之間

不相融通，二境不相即，故而「正雙觀時，而常別照」。法相宗之「斷惑」，根本

智雙斷迷事迷理，故曰雙觀；後得智不斷迷理，「還成別照」，故曰不即。法相宗

二智之斷惑不同，互相隔離，雖說理智不二，但以有為智證無為理，能證之智是

法性宗主張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無住，三世皆空，故體性即

滅，同時具足四相剎那。 

                                                 
49 參見《演義鈔》卷 9，《大正藏》冊 36，頁 63 下。 
50 參見《演義鈔》卷 9，《大正藏》冊 36，頁 64 上-中。 
51 參見《演義鈔》卷 9，《大正藏》冊 36，頁 66 上-中。 
52 參見《演義鈔》卷 9，《大正藏》冊 36，頁 6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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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所證之理是無為，故不相即。53

10.佛身無為有為別。法相宗主張轉有漏的八識成無漏的四智，故大圓鏡智、

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都是由生滅之識轉變成有為之法，既是有為之法，

就有生住異滅四相的變遷，此四智攝於三身，其中大圓鏡智相應淨識為自受用

身，是佛的報身，故稱報身是「有為無漏」。

法性宗以緣境斷惑，是不二而二，有能斷

之智與所斷之惑，惑體與智體無二體，故名不二；內證之相，是二而不二，照惑

之無本即是智體，智即是如，智體即是惑體，故能證之智外，無所斷之惑。所以

法性宗的斷證相即，一斷一切斷，一證一切證。 

54

茲將性相二宗之十異，以圖表示之：

法性宗所說的佛身，是無為義，

是依如來藏本覺而修生始覺，使始覺同於本覺。所以，佛身就是透過後天的修行，

使始覺達到本覺的狀態。本覺是無為常住，始覺是有為無常，既然始本不二，有

為無為非一非異，則其佛身是無為常住，非四相之所遷。 

55

一乘三乘別 

 

(第一異) 

相宗 三乘真實，一乘方便 

性宗 三乘方便，一乘真實 

一性五性別 

(第二異) 

相宗 五性各別是了義，一性皆成是不了義 

性宗 五性各別是方便，一性皆成是真實  

唯心真妄別 

(第三異) 

相宗 萬法從阿賴耶識之一心而生 

性宗 萬法因無明與真如和合而緣起諸法 

真如隨緣凝然別 

(第四異) 

相宗 真如凝然，不作諸法  

性宗 真如有不變、隨緣二義，由隨緣而作善惡諸法 

三性空有即離別 

(第五異) 

相宗 遍計是空，依、圓是有，有為、無為之別  

性宗 依他無性即是圓成實性 

生佛不增不減別 相宗 眾生界不減(有「無種性」者)，佛界不增 

                                                 
53 參見《演義鈔》卷 9，《大正藏》冊 36，頁 64 中-下。 
54 參見《演義鈔》卷 9，《大正藏》冊 36，頁 64 下-65 上。 
55 參見《華嚴經疏》卷 2，《大正藏》冊 35，頁 512 下-513 上。《演義鈔》卷 9，《大正藏》冊 36，

頁 63 上-67 上。李世傑：《華嚴哲學要義》，頁 1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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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異) 
性宗 生佛二界，不增不減(一理齊平，生佛不二) 

二諦空有即離別 

(第七異) 

相宗 俗諦是空，真諦是有，空有各別 

性宗 真諦是即有的空，俗諦是即空的有，真空妙有不二 

四相一時前後別 

(第八異) 

相宗 生住異滅四相，前後異時(有時間性) 

性宗 同時具足四相剎那，生滅相即(無時間性) 

能所斷證即離別 

(第九異) 

相宗 智、惑，心、理，體性各別 

性宗 智外無惑，智與真如不二 

佛身無為有為別 

(第十異) 

相宗 如來四智，自他受用，皆由種子而生，是有為無漏 

性宗 色心即是法性，佛之色心，皆無為常住(非四相所遷) 

 

(二) 禪教合一  

澄觀最不滿慧苑之處，是有關法藏五教判之頓教的非難，關於這問題，澄觀

曾予於最峻烈的論斥。56

當知，此並亡詮顯理。何復將此立為能詮！若此是教，更詮何理(以上第

一難)？若言以教離言故與理不別者，終圓二教豈不離言？若許離言總應

名頓，何有五教？若謂雖說離言不礙言說者，終圓二教亦應名頓，以皆

離言不礙言故(以上第二難)！又此頓望誕及光統所立之頓便有兩重，以

彼漸頓機中，皆有勸脩離言者故。蓋知，此所立頓，但是餘教所詮法性，

非能詮教也(以上第三難)。

慧苑於其著作《刊定記》中，認為法藏的「五教判」是

受了天台化法四教的影響(在四教的基礎上，只加了一個頓教而已)，因而加以非

難。《刊定記》云： 

57

慧苑對於法藏的頓教提出了三點質疑：第一點，頓教是以「亡詮」(遮遣能詮之

教)的方式，而使所詮之義理顯露，則此種頓教只是一種說法形式(即天台化儀四

教中的頓教)，本身並無可供詮釋的義理；而法藏硬把它放在教法內容中(即天台

 

                                                 
56 參見高峰了州著．釋慧嶽譯：《華嚴思想史》(台北：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1979 年 12 月)，

頁 211。 
57 《刊定記》卷 1，《卍新纂續藏經》冊 3，頁 58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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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法)，「把它們混為一談，使得一種分類裏用上了兩個標準，在邏輯上顯然是犯

著根本錯誤的。」58亦即，慧苑不同意法藏把頓教列入，使得五教說的判教標準

不一致，這在理論上有混亂、矛盾之處。第二點，若以離言絕相即是頓教所詮之

理，則法藏所立的終、圓二教中，也有離言絕相的教法亦應屬頓教，則五教之差

別就難以區分了。第三點，誕法師與光統法師是依眾生之根機，而分為漸悟與頓

悟，分判三乘的漸教與菩薩乘的頓教，故頓教並非是一種教法。在漸頓根機中，

都有「勸修離言法門」，此處若再立一頓教，則有「雙重頓教」。59

澄觀對於慧苑的批判，則為法藏提出辯解：「大同天台，但加頓教。……天

台所以不立者，以四教中皆有一絕言故。今乃開者，頓顯絕言，別為一類，離念

機故，即順禪宗。」

所以，慧苑認

為法藏所立的頓教，只是離言說相以顯法性，而不能當作能詮之教相，因此它並

不是一個獨立的教法。 

60天台化法四教中都含有超越語言的教義，所以不立頓教；

現在法藏別開頓教的緣故，是隨順禪宗的方式，為另一類絕言離念之根機眾生而

設，若更具體說，則以南北禪宗作為頓教。澄觀「將原先默然顯理的頓教指向機

鋒、言語(無言之言)豐富的禪宗，雖不儘合於頓教原意，但可說是將頓教更加落

實與開展了。」61

澄觀把禪宗歸為頓教，與其時代環境、學思歷程有關。澄觀所處的時代正是

六祖慧能的弟子南岳懷讓、青原行思、荷澤神會等弘布禪法的時期。早年曾參訪

過牛頭宗的慧忠、徑山道欽，荷澤宗的無名，學習南宗禪法；又向慧雲學習北宗

禪法，受禪宗影響頗大，從而極力融會禪教。

 

62澄觀使原本「不立文字，教外別

傳」的禪宗，轉變成禪教合一的新趨勢：「達磨以心傳心，正是斯教。若不指一

言以直說即心是佛，何由可傳，故寄無言以言，直詮絕言之理，教亦明矣。故南

北宗禪，不出頓教也。」63

                                                 
58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台北：里仁書局，1985 年 1 月)，頁 384。 

澄觀認為，達磨以心傳心即是頓教，在無言之言上寄

以所詮絕言之理，故頓教不出南北禪。澄觀把頓教歸於禪宗，與法藏的原意是有

出入的，但他對華嚴思想的闡述，是與法藏一脈相承的。澄觀把禪宗引入教法，

開了禪教結合的先河，這一點到他弟子宗密手中，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澄觀的

詮釋是企圖對法藏的頓教作證成，但他將禪宗等同於頓教，一方面未必相應於法

59 三難之說法，參見坂本幸男著．釋慧嶽譯：《華嚴教學之研究－特以慧苑大師教判論為中心

－》，頁 246-247。 
60 《華嚴經疏》卷 2，《大正藏》冊 35，頁 512 中-下。 
61 李治華：〈華嚴宗五教判的來源及五教中安立頓教的爭議〉，收錄於《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

13，http://www.huayen.org.tw/thesis/13/1316.pdf 
62 參見《宋高僧傳》卷 5，《大正藏》冊 50，頁 737 上。 
63 《演義鈔》卷 8，《大正藏》冊 36，頁 6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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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頓教概念，另一方面則也未必相應於禪宗，故仍是有缺失的。64

(三) 同別二教 

  

圓教又可分為同、別二教，其最初是由智儼提出，而由法藏集大成。「智儼、

法藏二位祖師，都是引用《法華經．譬喻品》的三車喻來建立華嚴的同別二教之

一乘圓教，以《法華經》為包含諸教之同教一乘，其地位較低；而《華嚴經》則

歸為超越諸教的別教一乘，亦即最勝經。就法藏的觀點來說，華嚴思想是在天台

思想之上，故判《華嚴經》的別教一乘，高於《法華經》的同教一乘。」65

法藏的著作《五教章》，主要彰顯華嚴別教一乘的教義，分十門來顯示華嚴

教義之殊勝處，其中第一門「建立一乘第一」，即先安立華嚴一乘、法華一乘之

位置：「然此一乘教義分齊，開為二門：一、別教；二、同教。」

 

66別教一乘，

即是別於三乘，指《華嚴經》的「無盡緣起」；同教一乘，即是《法華經》的一

乘，其說與三乘教的教義相同。「由此，也有兩種圓教，即華嚴宗人和天台宗人

所立的不同圓教。」67此外，亦可從一乘是「共教」或「不共教」之不同，來區

分同教一乘與別教一乘：《華嚴經》為別教一乘，其「一乘」指一乘不共教，是

不共通於三乘人的教法；《法華經》為同教一乘，其「一乘」指一乘共教，則是

共通於三乘人的教法。68

澄觀的同別二教論，雖承襲法藏，但稍有不同。《華嚴經疏》云：「一乘有

二：一、同教一乘，同頓、同實故；二、別教一乘，唯圓融具德故。」

 

69 以及《演

義鈔》云：「言同教者，謂終頓二教，雖說一性一相，無二無三，不辯圓融具德，

事事無礙，故非別教；而別教中有一性一相，事理無礙，言思斯絕，同彼二教。」70

                                                 
64 參見郭朝順：〈賢首法藏的「頓教概念」之研究〉，收錄於《哲學與文化》第 19 卷第 7 期，1992

年 7 月，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MISC/misc013015.htm 

別教的「別」有不共之義，與「實」、「頓」不共故；同教則為「同實」、「同頓」

之義，即同於終教、頓教，故名同教。澄觀對同、別二教的定義如下：以一乘中

之圓融具德法門為別教；而以終、頓二教及別教中之一性一相之教義為同教。同

教具有二義：終頓二教，為一性一相的事理無礙，為同教；針對別教中一性一相

的事理無礙，必歸於事事無礙，猶如江水入海，同一鹹味。因同教有二義，故可

解釋為：同教中有別教義，同教同於終頓事事無礙的圓教；事理無礙的一性一相，

65 釋正持：〈別教一乘與同教一乘之同異─以《五教章》為主〉，收錄於《2010 年大專學生佛學

論文集》，http://www.huayencollege.org/thesis/PDF_format/2010_006.pdf 
66 《五教章》卷 1，《大正藏》冊 45，頁 477 上。 
67 方立天：《法藏》，頁 68。 
68 釋正持：〈別教一乘與同教一乘之同異─以《五教章》為主〉，收錄於《2010 年大專學生佛學

論文集》，http://www.huayencollege.org/thesis/PDF_format/2010_006.pdf 
69 《華嚴經疏》卷 2，《大正藏》冊 35，頁 514 上。 
70 《演義鈔》卷 10，《大正藏》冊 36，頁 7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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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屬終頓二教。是以《法華經》在前者而論即屬圓教；但以後者而論卻不越事理

無礙的立場。71

澄觀的同教論，採取了法藏《五教章》的別教一乘該攝門的不異觀念。

 

72該

攝門是指別教一乘的法體，別教一乘與三乘其本質上是一致的，三乘教本來就是

一乘法，以一乘圓教而該攝三乘教。《演義鈔》云：「涉權是始教，就實通二，一

即終教，終教亦名實教，故其攝相歸性亦通頓教，以後三教皆同一乘，並揀於權

故，頓亦名實。後三圓融，即是圓教。」73澄觀將五教中的始教，稱為權教；終、

頓、圓三教，稱為實教。此三教皆是一乘法，圓融無礙，又稱圓教一乘，故圓教

一乘該攝三教。終、頓、圓三教與圓教一乘間，具有開合關係，合則為圓教一乘，

開則為同、別二教。此外，澄觀的同教論，也採取法藏的五種一乘說，74以及共

教四教說的觀念，75但對法藏所論及的始教密意一乘，包攝《解深密經》，澄觀

卻是簡去而不取，唯以終頓二教，論立同教一乘，也顯示其「性相決判」的特殊

含義。76

法藏的五時判教，與「別教一乘」相結合，其情形如下：小教，屬別教之小

乘，即決定性的小乘；始、終、頓三教，屬同教三乘，其中終、頓二教，又是同

教三乘中的一乘；圓教，即別教一乘。《法華經》是同教一乘，只是「終、頓」，

又因它所說的道理圓滿，所以也是頓。但真正的「圓教」則是《華嚴經》。──

由於法藏的「頓」義有些含糊不清，所以到了澄觀，又把「頓」同「圓」看成是

一回事(從道理上言)。

 

77

  

澄觀於其著作中，從天台的化儀四教、化法四教來論述

《華嚴經》之圓，高於《法華經》之圓。《演義鈔》云： 

                                                 
71 參見高峰了州著．釋慧嶽譯：《華嚴思想史》，頁 204-205。 
72 《五教章》卷 1：「二、該攝門者，一切三乘等，本來悉是彼一乘法。何以故？以三乘望一乘

有二門故。謂不異不一也。」《大正藏》冊 45，頁 478 中。 
73 《演義鈔》卷 65，《大正藏》冊 36，頁 527 上。 
74 《五教章》卷 1 云：「先一乘，隨教有五：一、別教一乘云云；二、同教一乘云云；三、絕想

一乘，如《楞伽》，此頓教；四、約佛性平等為一乘等，此終教云云；五、密義意一乘，如八

意等，此約始教云云。」《大正藏》冊 45，頁 482 上。  
75 《華嚴經探玄記》卷 1：「共教中，約存三泯二開兩教，故為四：一、別教小乘；二、同教三

乘，如《深密》等；三、同教一乘，如《法華》等；四、別教一乘，如《華嚴》等。」《大正

藏》冊 35，頁 116 上。 
76 參見高峰了州著．釋慧嶽譯：《華嚴思想史》，頁 205。 
77 參見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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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用四儀式，復成八教，謂一、頓教；二、漸教；三、不定教；四、

祕密教。初即《華嚴經》，初成頓說故。……若約化法，頓教攝二，謂圓

及別；漸教具四，謂藏通別圓。……頓中唯二化法，餘三具四教法，是

故以化儀取法。《華嚴》之圓，是頓中之圓；《法華》之圓，是漸中之圓。

漸頓之儀，二經則異；圓教化法，二經不殊。大師本意判教如是，又詺

圓教，亦名為頓，故云圓頓止觀。由此，亦謂《華嚴》名為頓頓，《法華》

名為漸頓，以是頓儀中圓頓，漸儀中圓頓故。78

澄觀從兩個面向來詮釋華嚴宗之圓，較天台宗之圓為殊勝。從天台的化儀四教之

「頓教」而言，是指佛初成道時所說的《華嚴經》。頓教攝化法之別圓二教，漸

教攝化法之藏通別圓四教，所以《華嚴經》是頓圓，《法華經》是漸圓，故「漸

頓之儀，二經則異」。若從天台的化法四教之「圓教」而論，《華嚴經》、《維摩詰

所說經》、《大品般若經》、《法華經》、《大般涅槃經》、《大智度論》等大乘經論中，

具有圓教義，皆為圓教所攝。智顗認為「圓教化法，二經不殊」，將天台與華嚴

所代表的經典置於平等的地位，又名圓教、頓、圓頓止觀。由上得出，圓教又名

頓，澄觀遂將「頓」同「圓」看成一回事，在天台宗的觀點，《法華經》具圓頓

義，但華嚴宗則判為同教一乘，且澄觀又稱之為「漸儀中圓頓」，所以只能是漸

頓，《華嚴經》為「頓儀中圓頓」，稱為頓頓。澄觀提出《法華經》為「漸頓」教，

可能是受到智顗的影響，「今《法華》是顯露非祕密，是漸頓非漸漸。」

 

79澄觀

為了顯示《華嚴經》更加殊勝，而另立頓頓。此外，頓圓、漸圓之說，則可能受

到地論宗南道派慧光頓、漸、圓三教思想的影響。80

法藏與澄觀的同別二教論雖有差異，但其宗旨是相同的，皆以《華嚴經》為

別教一乘，是五教中最圓滿的教法。法藏對於同別二教，偏向於圓教義涵的闡發，

以及比較兩者間之差異，以突顯華嚴別教一乘的優越性及圓融性；而澄觀則側重

於各教間的融通，尤其是終、頓、圓三教。又將《法華經》稱為漸頓與漸圓之教

法，《華嚴經》為頓頓與頓圓之教法，以顯示同、別二教之差異，及突顯華嚴別

教一乘之優越性。 

澄觀這種說法，引起天台宗

荊溪湛然的不滿，在《止觀義例》中，用四十六番問答予以破斥。 

                                                 
78 《演義鈔》卷 7，《大正藏》冊 36，頁 50 上。 
79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 上，《大正藏》冊 33，頁 684 上。 
80 龜谷聖馨．河野法雲：「光統頓、漸、圓之三教，……後來清涼判《華嚴》為頓圓，《法華》

為漸圓之說，蓋基於此。」〈中國華嚴宗發達史〉，收錄於《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34，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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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法藏的弟子慧苑以違背師說而被逐出列祖之統，澄觀則以中興法藏的學說有

功，以及落實華嚴宗的判教理論，而被尊為華嚴四祖。智顗、法藏二位祖師，對

於古德的判教皆列舉十家，到了慧苑、澄觀則突破了此藩離，而使用佛教的「增

數法」，不再限定為十家。澄觀於《華嚴經疏》中，對於古德的判教，就形式、

內容二方面而言，澄觀承襲慧苑遠比法藏為多。就形式而言，慧苑的《刊定記》

在敘述十九家、澄觀的《華嚴經疏》在列述十五家，皆是以「教門」為單位，且

依數字由小至大依次遞增。法藏的《五教章》、《探玄記》敘述十家，則是以「每

一家」為單位。就內容而言，澄觀對於古德判教之分類與《五教章》相同者，有

四家；與《探玄記》相同者，有六家；與《刊定記》相同者，則有十二家(十三

家)。 

澄觀的判教思想，以繼承法藏的學說自居，故其所立的五教，仍承襲法藏的

五教說，但具體內容則稍有不同，可分四點來說明：第一、法藏對空、相二種始

教，並無軒輊之分；澄觀則以空為勝，以相為劣，而由空入終教。第二、對於性

相二宗，法藏提倡二宗「性相融會」，澄觀則主張二宗「性相決判」，而且此二宗

也有十種差異。第三、澄觀將禪宗歸為頓教，而使得華嚴宗與禪宗互相融通，開

了禪教合一之先河。第四、澄觀為了抬高己宗，貶抑天台宗，而將頓教分為漸頓、

頓頓，圓教分為漸圓、頓圓。法藏、澄觀對於同、別二乘的定義不同，法藏以《法

華》「會三歸一」為同教一乘，《華嚴》「無盡緣起」為別教一乘。澄觀以同頓、

同實為同教一乘，圓融具德為別教一乘。 

澄觀的十宗，與法藏相異處，可分為七點來說明：第一、澄觀於第二宗涉獵

到儒道二教的判釋，這是法藏所無。第二、法藏到了第六宗才分通大乘，澄觀則

是第五、六宗皆為分通大乘。第三、澄觀將第七宗限定為相始教，法藏十宗中則

無相始教，只有空始教。第四、對於「五教」中之終教與頓教前後次第有不同看

法，亦即將第八、九宗之終頓次序對調。法藏稱「終教」為「真德不空宗」，置

於十宗之第八；稱「頓教」為「相想俱絕宗」，置於十宗之第九。然澄觀以十宗

之第八稱為「真空絕相宗」，攝「空始教」及「頓教」，成為頓教合一之妙論；

稱「終教」為「空有無礙宗」，置於十宗之第九。第五、法藏由於分「空」與「不

空」而融會性相，澄觀則將「空」同於「理」而決判性相。第六、法藏、澄觀第

十宗，名稱有一字之差，法藏名為「圓明具德宗」，澄觀名為「圓融具德宗」。

第七、澄觀又為第七宗至第十宗，另立一名，且與二諦有關，名為二諦俱有宗、

二諦雙絕宗、二諦無礙宗、二諦無盡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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